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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桂政发〔2017〕54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自治区十二届人民政府第 10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治

区人民政府决定调整 28 项行政许可事项，其中，调整设定依据、

法定办结时限、规定办结时限依据的行政许可事项共 22 项；依据

我区地方性法规设定为行政许可的事项共 6 项。 

对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及时贯彻落实，

对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和行政审批标准化目录库进行调整；要组织

好上下衔接，及时编制、修订行政审批操作规范及其流程图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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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指南；要加强业务指导和培训，确保调整到位、落实到位、监

管到位；要提高行政审批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

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效优质的政务

环境。 

 

附件：1．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共

22 项） 

2．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依据我区地方性法规设定为行

政许可事项的目录（共 6 项） 

 

 

 

 

2017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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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共 22 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审批层级

和部门 
设定依据 

审批 

对象 

法定办结

时限 

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 
处理决定 

1 D01002 

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

评估和审查 

自治区、设

区市、县级

发展改革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节能

工作的决定》（国发

〔2006〕28 号）、《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评估和审查暂行

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 2010 年令第 6

号）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 

节能评估

报告书审

查 15 个

工作日，

节能评估

报告表审

查 10 个

工作日，

节能登记

表登记备

案 5 个工

作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节约

能源法》 

设定依据调整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公共机构节

能条例》（2008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令第

531 号公布，2017 年

3 月 1 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

能工作的决定》（国发

〔2006〕28 号）、《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审查办法》（2016 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令第 44 号）”；法定

办结时限调整为“20

个工作日”；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调整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 

2 D47005 
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核准 

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 

《国务院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04 年 6 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412 号公布，2009

年 1 月 29 日予以修

改）、《国务院关于

投资体制改革的决

定》（国发〔2004〕

20 号）、《国务院关

于发布政府核准的

投 资 项 目 目 录

（2014 年本）的通

知》（国发〔2014〕

53 号） 

企业 
20 个 工

作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设定依据调整为“《国

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2004

年 6月 29日国务院令

第 412 号公布，2009

年 1 月 29 日予以修

改）、《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673

号）、《国务院关于投

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发〔2004〕20号）、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

录（2016 年本）的通

知》（国发〔2016〕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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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审批层级

和部门 
设定依据 

审批 

对象 

法定办结

时限 

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 
处理决定 

3 D06041 
机动车驾驶
证核发、审验 

设区市、县
级公安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个人 

核发 1 个
工作日；
审验 1 个
工作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
第 405 号）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核发：考试合格当
日；审验：1 个工作
日”；规定办结时限依
据调整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国务院
令第 405 号）、《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公安部令第
139 号）”。 

4 D06048 
普通护照签
发 

公安部委
托的县级
以上公安
机关出入
境管理机
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护照法》 

个人 
15 日，经
批准可延
长至30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普通
护照和出入
境通行证签
发 管 理 办
法》（公安部
令 第 118
号） 

规定办结时限依据调
整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护照法》”。 

5 D08001 
社会团体成
立、变更、
注销登记 

自治区、设
区市、县级
民政主管
部门 

《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1998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
令第 250 号，2016
年 2 月 6 日予以修
改） 

社会团体

筹备批准：
60 日；成
立登记：
30 日；变
更、注销
登记：20
个工作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 可 法 》、
《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
例》（国务院
令 第 250
号）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成立登记：60 日；
变更、注销登记：20
个工作日”。 

6 D12018 
土地复垦验
收确认 

自治区、设
区市、县
（县级市）
国土资源
部门 

《土地复垦条例》
（国务院令第 592
号） 

企业、个
人 

20 个 工
作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60 个工作日”；规
定办结时限依据调整
为“《土地复垦条例》
（国务院令第 592
号）”。 

7 D13003 
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 

自治区、设
区市、县级
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放射性污染防治
法》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 

环境影响
报告书：
60 日，环
境影响报
告表：30
日，环境
影响登记
表：15日；
重新审核：
10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
影 响 评 价
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环境影响报告书：
60 日，环境影响报告
表：30 日，重新审核：
10 日”。 

8 D13006 排污许可 

自治区、设
区市、县级
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企业、事
业 单 位
和 其 他
生产经营
者 

20 个工作
日 

《广西壮族
自治区环境
保护条例》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20 日”，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调整为“《排
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
定》（环水体〔2016〕
18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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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审批层级

和部门 
设定依据 

审批 

对象 

法定办结

时限 

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 
处理决定 

9 D15026 

港口内进行

危险货物的

装卸、过驳

作业许可 

自治区、设

区市、县级

港口行政

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港口法》 
企业 

20 个工作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接到报告 24 小时

内”；规定办结时限依

据调整为“《港口危险

货物安全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17

年第 27 号）”。 

10 D15038 

新增客船、

危险品船投

入运营审批 

自治区、设

区市交通

运输主管

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04 年 6 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412 号，2009 年 1

月 29 日予以修改）

企业 
20 个工作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30 个工作日”；规

定办结时限依据调整

为“《国内水路运输管

理条例》（2012 年 10

月 13 日国务院令第

625 号公布，201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令第

666 号予以修改）”。

11 D20003 

医疗机构设

置审批（含

港澳台，外商

独资除外） 

自治区、设

区市、县级

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 

《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149 号）、《国务院

关于取消和下放 50

项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3〕27 号） 

医疗机构

设置单位

或个人 

设置审批：

30 日；执

业许可证

核发：45

日；校验：

20 个 工

作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 可 法 》、

《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第 149 号）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30 日”；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调整为“《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149 号，

2016 年 2 月 6 日予以

修改）”。 

12 D20004 

医疗机构执

业登记（人

体器官移植

除外） 

自治区、设

区市、县级

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 

《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149 号） 

医疗机构

设置单位

或个人 

设置审批：

30 日；执

业许可证

核发：45

日；校验：

20 个 工

作日 

《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第 149 号）、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45 日”；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调整为“《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149 号，

2016 年 2 月 6 日予以

修改）”。 

13 D27006 
印刷宗教用

品审批 

自治区新

闻出版广

电局 

《印刷业管理条

例》（2001 年 8 月 2

日国务院令第 315

号，2016 年 2 月 6

日予以修改） 

印刷企业
20 个工作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10 日”；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调整为“《印

刷业管理条例》（2001

年 8 月 2 日国务院令

第 315 号，2017 年 3

月 1 日予以修改）”。

14 D27014 

电子出版物

制作单位设

立、变更审

批 

自治区新

闻出版广

电局 

《音像制品管理条

例》（2001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令第

341 号，2016 年 2

月 6 日予以修改）

事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20 个工作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60 日”；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调整为“《音

像 制 品 管 理 条 例 》

（2001 年 12 月 25 日

国务院令第 341 号，

2016 年 2 月 6 日予以

修改）”。 



 

 — 6 —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审批层级

和部门 
设定依据 

审批 

对象 

法定办结

时限 

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 
处理决定 

15 D27015 

音像制作单

位的设立、

变更审批 

自治区新

闻出版广

电局 

《音像制品管理条

例》（2001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令第

341 号，2016 年 2

月 6 日予以修改）

事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20 个工作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60 日”；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调整为“《音

像 制 品 管 理 条 例 》

（2001 年 12 月 25 日

国务院令第 341 号，

2016 年 2 月 6 日予以

修改）”。 

16 D27016 

电影制片单

位设立、变

更、终止审

批 

自治区新

闻出版广

电局 

《电影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342

号）、《国务院关于

取消和调整一批行

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2014〕27 号） 

企业、事

业单位、

社 会 组

织 

20 个工作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90 日”；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调整为“《电

影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342 号）”。 

17 D27039 

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

设施安装服

务许可 

自治区、设

区市、县级

新闻出版

广电行政

部门 

《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施管理规

定》（1993 年 10 月

5 日国务院令第

129 号，2013 年 7

月 18 日修改）、《卫

星电视广播地面接

收设施安装服务暂

行办法》（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60 号） 

事业单位、

企业及其

他组织 

20 个工作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20 日”；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调整为“《卫

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

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

法》（国家广播电影电

视总局令第 60 号）”。

18 D29006 

省级范围内

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安

全生产许可

证核发（非

中央企业及

其直接控股

涉及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

业〈总部〉） 

自治区安

全监管局 

《安全生产许可证

条例》（2004 年 1

月 13 日国务院令

第 397 号，2014 年

7 月 29 日予以修

改）、《危险化学品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

（2002 年 1 月 26

日国务院令第 344

号，2013 年 12 月 7

日予以修改） 

企业 
20 个工作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45 日”，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调整为“《安

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2004 年 1 月 13 日

国务院令第 397 号公

布，2014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653 号

予以修改）”。 

19 D51003 

海洋工程建

设项目海洋

环境影响报

告核准 

自治区、沿

海设区市、

县（县级

市）海洋行

政主管部

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

《防治海洋工程建

设项目污染损害海

洋环境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75

号） 

单位 
20 个工作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报告书审批：60日，

报告表审批：30 日”；

规定办结时限依据调

整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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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审批层级

和部门 
设定依据 

审批 

对象 

法定办结

时限 

规定办结 

时限依据 
处理决定 

20 G00002 

企业采矿、

取土占用土

地不超过三

年的审批 

自治区人

民政府委

托的设区

市人民政

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个人 

20 个工作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审批层级和部门调整

为“设区市人民政府”。

21 G12002 

钟乳石洞穴

旅游开发审

批 

国土资源

厅会同自

治区旅游

发展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钟乳石资源保护条

例》 

企业、社

会组织、

个人 

40 日 

《广西壮族

自治区钟乳

石资源保护

条例》 

审批层级和部门调整

为“设区市地质矿产

主管部门会同设区市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调整为

“20 日”。 

22 G12004 

科学研究采

集钟乳石样

品审批 

国土资源

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钟乳石资源保护条

例》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个人 

20 个工作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审批层级和部门调整

为“设区市地质矿产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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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依据我区地方性法规 
设定为行政许可事项的目录 

（共 6 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审批层级和

部门 
设定依据 审批对象

法定办

结时限 

规定办结时限

依据 

1 G32001 

自治区重点保

护陆生野生动

物驯养繁殖许

可证核发 

林业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广西壮族自治区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规定》（1994 年 7 月 2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八届人大常委

会第 10 次会议通过，2012 年 3 月

23 日予以修改）  

机关、事业

单位、企

业、社会组

织及个人

20 个工

作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

2 G32002 

自治区重点保

护陆生野生动

物经营利用许

可证核发 

林业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广西壮族自治区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规定》（1994 年 7 月 2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八届人大常委

会第 10 次会议通过，2012 年 3 月

23 日予以修改）  

机关、事业

单位、企

业、社会组

织及个人

20 个工

作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

3 G32003 

非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动物经

营利用许可证

核发 

市、县林业

行政主管部

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广西壮族自治区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规定》（1994 年 7 月 2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八届人大常委

会第 10 次会议通过，2012 年 3 月

23 日予以修改）  

机关、事业

单位、企

业、社会组

织及个人

20 个工

作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

4 G32004 

猎捕、收购、

出售、邮寄、

加工、利用自

治区重点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

或其产品审批

市、县林业

行政主管部

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广西壮族自治区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规定》（1994 年 7 月 2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八届人大常委

会第 10 次会议通过，2012 年 3 月

23 日予以修改） 

机关、事业

单位、企

业、社会组

织及个人

20 个工

作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

5 G30001 
食品小作坊登

记 

县级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食品小作

坊 

10 个工

作日 

《广西壮族自治

区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和食品摊贩

管理条例》 

6 G30002 小餐饮登记 

县级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小餐饮 
10 个工

作日 

《广西壮族自治

区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和食品摊贩

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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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公开 

 

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各人民团体。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自治区政协办公厅，自治区高级法院，
自治区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11月 2日印发 


